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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推動配套措施一覽表 
97.3.4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推動工作諮詢小組第 1 次會議審議修訂 

壹、組織運作 

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註 
1.成立「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推動

工作諮詢小組」。 
中教司（一科） 97.02  

2.建置「普通高中課程課務發展

工作圈」。 
中教司 
（一科）

國立宜蘭

高中 持續建置  

3.建置學科中心 (共 23 科)。 中教司 
（一科）

各學科中

心學校 
持續建置  

4.核定課務發展工作圈及各學

科中心（97 年度）第三期計

畫及經費預算。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各

學科中心 
96.12 

 

5.彙整配套總經費，並召開配套

措施經費籌措會議。 
中教司 
（一科）

各主管機

關 
97.04底前  

一、 本部設置推

動工作諮詢

小組及相關

推動組織 

6.進行課程發展後設研究。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

畫行政小組 
97.01~ 
97.12 

 

1.設置推動工作輔導小組，擬定

推動計畫。  97.04  

2.籌編新課程所需增列之教學

設備經費 
97.08~ 
99.07 

 

二、 各主管機關

設置推動組

織 

3.籌編新課程所需之多元選修

經費。 

各主管機關 

97.08  

三 各校設置課

程發展委員

會 
各校成立課程發展委員會。 各高級中學 98.05~ 

持續執行 

 

貳、法規修訂 

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 註
1.委託進行「設備標準」草案研

修 。 
中教司

（一科）
委託辦理 97.01~ 

97.12 
 

2.頒布「設備標準」修正案。 中教司（一科） 98.02  
3.建置設備標準資料庫。 中教司

（一科）

委託辦理 98.06  

4.初估需增購設備項目、數量及
經費內容。 

中教司

（一科）

委託辦理 97.06  

5. 初估需增購設備項目、數量
及經費內容。 各主管機關 97.07  

一、 研修「普通

高級中學設

備標準」 

6.詳估配合高中課程綱要實施
需增置設備計畫，逐年編列經
費實施。  

中教司

（一科）

委託辦理 98.05 
 

 

  7. 詳估配合高中課程綱要實施
需增置設備計畫，逐年編列經

各主管機關 
98.07 

 



 2

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 註
費實施。 

二、 研修高級中

學教科用書

審定辦法 

1.完成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

辦法修訂及頒布。 
中教司（一科） 97.01~ 

97.05 
 

1.配合高中課程綱要，檢討「高

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

數注意事項」。 

中部辦公

室 
各主管機

關 
97.04~ 

 

2.檢討軍訓教官兼授全民國防

課程時數與服勤規定。 軍訓處 97.08  

三、 檢討高中教

師授課時數

及員額編制 
 

3.檢討高級中學教師員額編制

及逐年調降班級人數。 
中部辦公

室 
各主管機

關 
97.06~  

四、 訂定教師基

本進修時數 
1.檢討訂定教師基本進修時數 

中教司（三科） 97.04~  

參、師資籌劃 

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註 
一、 全盤檢視修

訂中等學校

教師師資培

育課程科目

及學分 

配合高中新課程綱要，修訂中等

學校教師師資培育課程專門科

目學分。 

中教司 
（二科）

各師資培

育大學 
97.12.31  

1.檢視修訂藝術生活、生命教

育、生涯規劃、第二外語 4 學

科之任教專門課程參考表。 
中教司（二科） 97.06.30 

 

2.調查各校藝術生活、生命教

育、生涯規劃、第二外語 4 科

目師資需求。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97.05.31 
 

3.協調師資培育大學規劃並開

設藝術生活、生命教育、生涯

規劃、第二外語等中等教師第

二專長學分班。 

中教司 
（三科）

師資培育

大學 
97.04~ 

 

4.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轉知所屬

高中鼓勵並推動教師參加第

二專長學分班 
主管機關 各校 97.04~ 

 

二、 培育藝術生

活、生命教

育、生涯規

劃、第二外

語 4 科目師

資 

5.辦理教師加科登記事宜。 中教司 
（三科）

師資培育

大學 
97.04~ 
 

 

三、 辦理教師在

職增能進修

學分班 
1.規劃高中課程綱要增能進修

需求與課程內容。 
中教司 
（一科）

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

計畫行政

小組 

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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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註 

2.協調師資培育機構，開設教師

在職進修學分班。 
中教司 
（三科）

師資培育

大學 
97.07~ 
 

 

2.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轉知所屬

高中鼓勵教師參加在職增能

進修學分班。 
主管機關 各校 97.07~ 

 

1.規劃高中課程綱要研習需求

與課程內容。 中教司 
（一科）

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

計畫行政

小組 

97.01~ 
97.03 

 

2.規劃並辦理 98 高中課程綱要

研習班。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學科中心 
97.04~ 

 

3.行文主管機關督導轄屬學校

高中教師參加 98 高中課程綱

要研習班。 

中教司 
（一科）

各校 97.03~ 
 

 

4.推動教師線上研習。（有關頻

寬問題由本部電算中心協助）

中教司 
（一科）

各學科中

心、各校 
97.03~  

四、 辦理教師新

課程研習 

5.協助課務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向北、高市政府教育局、國立

臺灣大學等相關單位，申請無

線網路帳號，以利推動教師研

習 

中教司 
（一科）

各主管機

關 97.03~ 

 

肆、課程教學與教材 

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註 
1.督導學校成立課程發展委員

會並落實運作。 
各主管機

關 
各校 98.05 前  

2.協助學校研擬課程計畫。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98.06 前  

3.各校將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

主管機關備查。  
各主管機關 各校 98.06 前  

4.督導學校落實多元選修。 各主管機關 各校 98.08~  
5.督導學校建置網站，將教師教

學計畫上網公告  
各主管機關 各校 98.07~  

6.研擬課程分版具體措施，並辦

理實務研討。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英數理學

科中心 

97.01~ 

 

一、 課務行政 

7.強化各校學科召集人之學科

專業發展功能。 
各主管機關 各校 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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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註 
8.研擬課程評鑑具體措施，並辦

理實務研討。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98.01~ 
 

1.辦理綱要撰擬、教科書編輯、

教科書審查三方會談 
國立編譯館 97.01~ 

 
 

2.高一教科用書審定。 
國立編譯館 97.08~ 

98.12 
 

二、 教科書編、

審與檢核 

3.蒐整教科書在教學現場適切

度。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學科中心 
持續辦理 

 

 
伍、其他 

序號 工作項目 推動策略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辦理期限 備註 
1.研發各學科教學資源並設置

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網站。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學科中心 

持續辦理 
 

2.評選「典範教學示例」，辦理

觀摩研討並將優良成果作品

上網。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學科中心 

持續辦理 
 

一、 研發蒐整各

學科教學資

源 

3.蒐集與高中新課程各重大議

題之教學資源，提供師生運

用。 

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學科中心 

持續辦理 
 

1.配合高中課程發展，研議大學

入學方案與相關配套措施。 中教司 
（一科） 

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

計畫行政

小組 

97.01~ 
97.12 

 

2.因應高中課程綱要實施，檢討

並公佈入學考科。 高教司 
技職司 

招聯會、

技專招策

會 
97.12 

 

二、 大學入學方

案 

3.配合高中課程綱要內涵，公告

命題方向及重點。 
高教司 
技職司 

大 考 中

心、技專

招策會 
98.08 

 

1.執行宣導策略及編製 Q&A。
中教司 
（一科） 

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

計畫行政

小組 

96.12~ 

 三、 辦理宣導 

2.辦理實施高中課程綱要宣導。中教司 
（一科） 

課務發展

工作圈 
97.8 前  

註：上述各表之「各主管機關」係包含：本部中部辦公室二科、臺北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臺北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處) 

 


